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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七中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

为全面落实贯彻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》、《福

建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等文件精神，贯彻落实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课程方案》

（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）要求，促进教师专业成长，促进教师综合素质、科学素养的发展，

进一步推进教师队伍建设，从而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和发展我校办学特色，现制订本评价制

度。

一、评价原则

1．发展性

评价的直接目的就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，促进教师综合素质、科学素养的发展。

2．全面性

评价的角度是全方位的，评价者是全面的，包括教师自我评价和反思、顾问评价、学生

和家长评价、学科教研组同事相互展示和相互评价、学校综合评价。

3．保密性

评价的结果只对被评价者公开。

4．性量结合

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。

二、评价周期

1．为了便于管理，评价周期在每年 9 月份开始。

2．评价周期：以三年为大周期，有三年总评；以一年为小周期，有年度考评。

3．新教师在上岗第一年，不参加评价。

三、评价步骤

1．结合学校发展目标，教师自定发展目标

2．明确评价内容

⑴对教师教育教学的评价。包括五个方面：教育教学能力素质、教学工作、教研工作、

协同工作、反思和自我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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⑵对教师素质的评价。内容包括：职业道德、心理素质、教育教学观念。

（具体内容见附表《泉州七中发展性教师评价表》）

3.确定评价“顾问”

每位教师均须选定或自聘一位适当的、有一定威信的教师或领导作为自己主评人员或称

“顾问”教师，主被评双方配好对后，经学校行政确认，使之合法化。主评与被评是平等、

民主的伙伴关系，又是评价关系，对“顾问”提出的建议或观点接受与否，取决于被评者本

身。

4.开展评价活动

基本评价过程包括：自我评价、顾问评价、学生及家长评价、教研组评价、学校评价。

其中，顾问评价过程为：

⑴初次见面。

初次见面安排在评价周期的第一个年头举行。召开评价“顾问”与被评者正式见面会议。

见面议程包括：明确评价目的、商定发展目标、明确评价过程（保证做到评价双方心中有数）、

确定评价重点、商定课堂听课的时间和课堂听课的重点、根据既定的原则，商定收集信息的

步骤、为评价工作确定时间表、为评价面谈确定日期、时间以及地点。

⑵收集评价信息。

⑶评价面谈。

评价面谈内容：评价者以收集到的信息为基础，在双方商定的评价范围内，对评价对象

的工作作出评价。

⑷撰写评价报告。一学年一次，由评价“顾问”撰写，主要内容：肯定被评的工作成绩，

提出不足，指出改进意见，反映被评发展需求，协调被评与学校领导之间在评价中的争议，

为被评提供发展机会和条件。一式三份，一份上交，主评、被评各一份。

⑸进行新一轮评价。第一轮评价结束后，被评者应在已达到的目标基础上，提出新的更

高的发展目标，进行新一轮评价。

四、担任评价“顾问”条件

1．必须具备高尚的师德，能公平、公正地评价教师。

2．有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，能胜任指导工作。

3．必须具有中学高级教师职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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